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文件
苏地储字〔2015〕46号

关于成立《苏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》立法后
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处室：

《苏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》是市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，施行已有十五年。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土地储备立法质量，促进土地储备工作更好地服务苏州经济社会发展，按照《苏州市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》工作要求，成立《苏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成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周  春    主任

副组长：胡  成    副主任

组  员：吴小江    办公室主任
        钱新元    信息处处长

        张  平    财务处处长

        孙浩赣    收购储备处处长

        王  琦    安置补偿处处长

        汪  钧    地产经营处处长

        顾才法    综合管理处处长
陆启鑫    储备土地管理处处长
李  飞    监察室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储备土地管理处，由陆启鑫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工作人员有徐桂华、闫瑾，具体负责《苏州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》立法后评估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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